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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
审核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为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及2025年中央经济工

作会议精神，落实“十五五”规划关于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

性、适应性的要求，北交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市场发

展实践，对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再融资审核规则》）进行了修订，现说明如下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北交所自成立以来，在证监会指导下，围绕打造服务创新

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目标，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再融资制度机制。

随着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加，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需求逐

步增强，对北交所相关制度机制的便利性、灵活性，提出了更

高要求。在证监会统筹和指导下，北交所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

务院决策部署，结合市场实践，推出优化再融资一揽子举措，

着力提升市场功能，支持上市公司用好再融资相关机制。为有

效落实相关优化举措，更好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，

北交所对《再融资审核规则》进行了修订。

二、主要修改内容

修订后的《再融资审核规则》共 6 章、71 条。修订内容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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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完善储架发行机制

明确分期发行中“信息披露工作规范程度较高”的具体要

求，保荐机构应当就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事项发表核查意见。

（二）调整简易程序要求

一是修改简易程序发行的竞价程序，结合简易程序项目实

践，理顺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董事会的时间；二是修改

简易程序负面清单，将针对中介机构的负面清单情形由纪律处

分改为公开谴责及以上纪律处分。

（三）其他修改

一是明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和

应当履行的程序；二是明确重大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，并要求

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应当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是否存在相关事项进行核查；三是优化财报有效期具体安

排，在审核注册过程中，发行人公告新的年报、半年报的，可

援引相应公告内容，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送更新后的全套申报

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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